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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份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1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時0分 

地點：本所2樓會議室 

主席：李奕芸主任                      紀錄：林奕揚課員 

出席人員：陳招治秘書、翁啟良課長、高傳楷課長、張穎祺課長、

葉修敏課長、陳繼凱課員代、邱詩文人事管理員、鍾

宛玲主任、郭上瑋會計員 

壹、 員工慶生： 

慶祝1月份壽星，李宜芬課員等6人。 

貳、 報告事項： 

一、所務會議決議暨指（裁）示事項執行報告。 

主席裁示：除第182（111年8、10月所務會議主任指示事

項）、203、249、281、283及299案繼續列管，

餘皆同意備查；併指示事項辦理。 

二、未結之重大列管案件執行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併指示事項辦理。 

三、各課室重要工作報告。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併指示事項辦理。 

參、 秘書提示： 

依行政訴訟法第181條第1項規定：「訴訟程序當然停止後，

依法律所定之承受訴訟之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

聲明。」，請各課室再行檢視行政訴訟案件，如有機關代表

人尚未聲明異動者，請儘快向法院提出。 

肆、 主席指示： 

一、 轉達地政局年終擴大局務會議主席及各級長官指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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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置於地所及工作站之地籍謄本自動櫃員機，請各地所

加強推廣民眾使用，提升績效，以利來年有擴大設置據

點及機臺需求時，順利爭取市府及議會支持。 

（二） 建議各地所可以參照松山所將未來1年各工作項目訂立

目標值，將有助同仁瞭解工作的目的及達成績效。 

（三） 數位櫃臺之推展係內政部地政業務督導考評重點，請登

記科及各地所將有使用智慧地所系統之地政士，納為重

點行銷對象。 

（四） 有關建置「古亭圖書館」特殊案例建檔搜尋系統，請古

亭所試辦並於資料準備充足後，放置於 KM 管理平臺供

其他地所學習使用。 

（五） 請人事室及各所隊盤點快篩劑庫存及注意有效期限，妥

適分配予各單位使用。 

（六） 113年度本局主管及附屬單位概算請各單位配合會計室

期程，覈實提報需求；另為利提升為民服務及推展業務

創新，第一預備金請適時增加編列400萬至600萬元，以

上請王副局長督導。 

二、 為因應影印技工員額難以補足問題，本所預計採委外人力

方式補實缺額人數，請地籍資料課妥為評估櫃員機可取代

之人力數量，據以覈實編列113年預算經費。 

三、 各課室如辦理完成會議指裁示事項，於填報列管表之執行

進度時，請切實載明實際完成時間。 

四、 有關重新清查登記名義人劉佛賜所有本市信義區三興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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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段918地號土地一案，請登記課洽詢土地登記科了解確

切辦理方式及需提報內容，以免因溝通不全導致公文屢次

往返。 

五、 請登記課承辦人及各級核稿人員仔細核對公文文稿內容，

姓名（氏）、國名、土地標的等具體基礎資料應再三確認

是否正確無誤，以切實把關公文處理品質。 

六、 請各課室就下列事項，更新所務會議簡報內容： 

(一) 「受理登記案件情形」：請參考測量課、地籍資料課簡

報資料，改以折線圖等圖表方式進行呈現。 

(二) 「全功能櫃檯平均等候時間」關鍵績效指標：增補每月

最長之等候時間。 

(三) 「各所非現金支付比例統計」：按比例高低順序進行排

列。 

(四) 「預算執行情形」：調整以表格方式呈現。 

(五) 各項績效指標如有未達標或數據驟變等特殊情形，請予

以標註及說明。 

七、 相較於影印技工人數，本所帳面上鋼印機數量似有過多情

形，請地籍資料課核實盤點機臺使用狀況，並適時報廢處

理。另編列113年資本門預算時，倘經評估後需汰換鋼印

機設備，請先洽詢各所汰換需求，俾利順利爭取經費。 

八、 目前本所志工服務人次係以人工手動方式進行統計，請行

政課齊一計算標準，並轉達服務臺同仁及志工們知悉，以

免數據產生落差。 

九、 各課室近期有新進人員報到，請各位主管適時指導工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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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傳達本所服務理念及任務目標，以利新進同仁順利步

入軌道、融入工作環境。 

十、 有關 eBook 設置事宜，請登記課研議系統操作方式及機臺

設置位置，並納入所務會議報告內容。另請登記課指派專

人檢視現有書表填寫範例卷夾，如有缺漏或過期者，儘速

補足更新。 

十一、 請秘書於2月底之前，督導各課室盤點現行業務執行上，

須使用簡訊通知之項目、次數及所需費用。 

十二、 春節期間，請各課室主管依緊急應變輪值表落實值勤工作，

並確保手機保持暢通。 

伍、 散會：上午11時45分。 


